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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县生态环境分局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其他违法行为查处等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24年生态环境部令第3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事业单位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运行与维护情况、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与落实情况、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辐射安全和防护监督检查大纲（2023年版）》、《内蒙古自治区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技术程序（2023年版）》有关要求
	现场检查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六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企业、事业单位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运行与维护情况、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与落实情况、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辐射安全和防护监督检查大纲（2023年版）》、《内蒙古自治区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技术程序（2023年版）》有关要求
	现场检查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5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6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7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新化学物质生产者、进口者和加工使用者是否按要求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登记事项的真实性、登记证载明事项以及本办法其他相关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第四十三条
	　
	　
	盟市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
	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的企业
	是否按要求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登记事项的真实性、登记证载明事项以及办法其他相关规定的落实情况
	《新化学物质环境执法工作指南（试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8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第十二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企业
	1.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2.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5. 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6.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9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的监督检查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2021年生态环境部令第24号公布）第二十四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企业，以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事业单位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0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涉及机动车集中停放、维修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1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机动车排放检验情况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2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涉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3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等交易主体、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七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企业
	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并执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是否按照规定报送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年度排放报告；是否按照规定项社会公开年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排放设施、统计核算方法等信息；是否按照规定保持年度排放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录和管理台账；是否未按照规定统计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否编制的年度排放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遗漏，在年度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篡改、伪造数据资料，使用虚假的数据资料或者实施其他弄虚作假行为；是否未按照规定制作和送检样品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钢铁、建材、铝冶炼和发电设施）                                                                
	现场检查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4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五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情况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5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生态环境监测与服务机构的检查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四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生态环境监测与服务机构
	是否在有关生态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6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对作为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对象的检查
	
	
	《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2023年 生态环境部令 第29号）第十条
	
	
	盟市级、旗县级
	盟市生态环境局、旗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作为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对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应对气候变化、核与辐射安全、生态环境管理及其他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事项
	按照相关制定、规定执行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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